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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本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苏州海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华海药业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海药业”）签署了《产品买卖合同》（以

下简称“合同”或“本合同”），合同含税总价为人民币 5,300 万元， 现

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．合同的生效条件 

合同经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。 

2．合同的履行期限 

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起至双方约定产品数量提供完毕结束

日止。 

3．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

项目规模较大，可能受到气候、外界人为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，

给本合同履行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双方已就违约责任、解决合同纠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IBtr0XIfj8twd6JrxZ6is_FQvAdaQfHI-vRk-yDczcW&wd=&eqid=a9f4a3f80000a4cf000000045996a1b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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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规定，由于合同履行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，提

醒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4.合同的履行预计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成果产生积极

影响。 

二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
1．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000147968817N 

法定代表人：陈保华 

注册资本： 125,098.84 万元人民币  

成立时间：2001年 2 月 28 日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

经营范围：药品的生产（范围详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

可证》）；医药中间体制造、经营进出口业务。（上述经营范围不包含

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、限制和许可的经营项目。） 

2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销售金额 

公司 2017 年、2018 年、2019 年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及其关联人签署类似业务销售金额分别为 386 万、613 万、1,033 万

元,分别占当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.03%，1.21%，1.66%。 

3. 与公司关联关系 

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4．履约能力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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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保持了多年的业务合作，双方

已建立持久互信、共同发展的战略发展关系；华海药业 2003 年 3 月

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（股票代码:600521），其业务覆盖化学药、

生物药、医药包装、贸易流通等多个领域，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、

国家创新型企业，规模较大，产品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，信誉良好，

双方签订了规范的买卖合同，有利于保障双方的股东利益，具备较好

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．合同的签约双方  

甲方：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苏州海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

2. 产品名称及验收标准 

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提供药用包材产品，具体数量及到货要求以甲

方邮件为准，甲方需提前 1个月下单给乙方。验收标准按双方约定质

量要求来验收。具体以甲方上机生产为准。 

3. 交易价格  

合同含税价格为人民币 5,300 万元。  

4. 交货时间、方式及费用负担 

交货地址：临海市汛桥镇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F2 号楼仓

库。合同生效后，甲方要求乙方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运输

该货物，并声明不承担任何因乙方违反法律法规而造成的一切相关责

任。到货地点前的一切由乙方承担。 



 

 4 

5.保质期及合理损耗： 

保质期 2年，甲方在该产品的保质期内使用该产品发现质量问题

乙方应在 30 个工作日内进行换货、退货或其他补偿方法。到货数量

按实接收。 

6.支付条款 

货到后一个月内付款。 

7.签署时间  

本公司收到正式盖章合同文本的日期：2020年 7 月 15 日。 

8.合同生效  

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 

9.违约责任 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职责、违约责任、不可抗力、保密条款、争

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。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．本合同含税总价格为人民币 5,300万元，占公司 2019年度经

审计营业收入 62,103 万元的 8.53%。若公司能够顺利实施本合同，

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.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造成公司对单一客户的重大依赖，不影响

公司经营的独立性。 

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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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

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，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．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，并在定期

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的承诺。  

2．备查文件：《产品买卖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7月 15 日 


